
迎咀水库千余只猫被当作“功德道具”，又遭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捕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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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1月，广东清远迎咀水库因两起事件陷入舆论漩涡： 1日的放生猫行为引发水源

地生态担忧，2日晚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抓猫激化公众质疑。当官方通报停留在"呼吁科学

放生"的层面，一个核心问题亟待解答：这场从"放生"到"捕杀"的闹剧，真的只是"不理

性"那么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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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大量猫被人为放生在水库边。许多猫因受惊四处逃窜，部分不慎落入水中；还有一些猫游进水库，目前生死

不明。

11 月  2 日清城区龙塘镇政府通报，11 月  1 日有反映该镇银龙社区迎咀水库附近疑似放生

猫只，引发关注。镇政府联合多部门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猫只和遗留猫粮，暂未发现溺亡

猫只，水质达标；已开展环境消杀、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并发动周边热心群众认领猫

只。后续将持续监测、调查，依法处理违法情况，同时呼吁公众科学文明放生，严禁在生

态保护红线等禁止区域放生。

清城区龙塘镇政府在通报中提及“发动周边热心群众认领猫只”，然而现实情况颇具讽刺意味。除

当地动保机构、救助站及志愿者开展自发救助外，更多出现的是不明身份人员。这些人携带犬

只、铁棍与蛇皮袋，以暴力方式捕捉现场猫只。

从放生闹剧到暴力疑云



据现场动保志愿者拍摄视频证实，11月2日晚至11月3日，陆续有不明身份人员携带犬只、铁棒、

蛇皮袋，在水库周边暴力捕捉猫只，部分猫只被打死打伤后带走。

而志愿者却陷入两难：要尽力救助这些被放生/遗弃的猫，又无力阻止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捕捉的

行为，更担心如果曝光此行为后相关部门会“一刀切”禁止所有人员靠近，反而丧失救援机会；反

观本就从事非法勾当的猫贩或不明人员，却无视监管肆意行动，形成“守规矩者难救、破规矩者

妄为”的失衡局面。



在官方发布发动周边热心群众认领猫只的举措后，为何会有不明身份人员却携犬只、铁棍实施暴

力捕猫行为？这不仅妨碍当地相关部门对事件的执法与管理，更激增公众不满情绪与质疑，引发

恶劣社会影响！

人们对“生命被当作功德道具”的惋惜，与对暴力捕猫现场（不明身份人员带猎犬、铁棍打死打伤

猫后带离）的愤慨交织，群情愈发激愤。

从法律层面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若暴力抓猫人员抗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动物

收容等执法行为，已构成“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从公共秩序风险考量，若此类

行为持续发酵引发群体性事件，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寻衅滋事条款进行规制。

龙塘镇政府对该暴力行为至今未作出明确回应。



这并非迎咀水库首次遭遇放生乱象，2023年8月该水库就发生过放生猫事件。当时有村民将现场

情况发布至网络后，同样是动保志愿者第一时间赶赴救援。他们在山林中发现大量猫只尸体，存

活个体因长期饥饿奄奄一息、瘦骨嶙峋。

上图为2023年8至9月期间，当地动保志愿者与救助站从现场救助回的被放生猫。当时，已有更

多猫不幸死亡，另有部分猫因未能成功捕捉滞留原地，如今想来已是凶多吉少。这样的行为，究

竟算  “放生”，还是本质上的杀生？

2023年悲剧为何重演？



多年来，类似的“放生”闹剧在各地上演，放生者拍完美好视频转身离去，留下的烂摊子却全由动

保志愿者来“擦屁股”：救援、救治、寻找领养，每一步都充满艰辛，而那些自诩“行善”的放生

者，却从未对这些生命的后续负责。

作为清远市重要备用水源地，迎咀水库属"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库管理所此前回应称，

已在中央岛屿周边设置围网，但今年仍有放生车辆突破围网进入。两年内同类事件重复发生，折

射出水源地放生监管的明显漏洞。

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极端反动保人士在媒体评论区刻意抹黑“爱猫人士”，将放生闹剧归咎于这一

群体，实则与事实严重不符。

群体混淆：污名化背后的事实厘清



据涉事放生群体自媒体账号视频及图片证据显示，此次放生行为主导者为自称“佛教放生群体”的

组织，该类群体在多地普遍存在，以“救生护生”为噱头吸纳信众捐款，批量购进动物放生，其发

布内容中可见鱼、蟾蜍、蚯蚓、蝌蚪乃至骆驼、狐狸、马牛羊等动物，且部分视频配有佛教标识

旗帜及诵念内容。

有同类现象证明，少数牟利团体拍摄“放生视频”后，会将动物再次捕捉回售，形成“捐款-购宠-

放生-倒卖”的利益链条（以上为对公开现象的客观描述，不特指本次事件主体）。

真正的爱猫人士与这类行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践行科学救助理念，通过规范投喂、绝育、疫苗

驱虫、群护管理等方式保障流浪猫生存权益，绝不会将大量猫只抛入缺乏生存条件的水库环境。

这种将“不负责任放生/遗弃”污名化给爱猫群体的行为，已超出合理讨论范畴，依据《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侵害他人名誉权。

极端人士歪曲事实的恶意攻击，不仅涉嫌侵犯爱猫群体名誉权，更转移了对“监管缺位”“违法放

生”等核心问题的关注。



梳理此次事件的官方通报，龙塘镇政府多次强调"呼吁公众树立科学放生理念"，却未明确提及放

生行为是否涉嫌违法。但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65条，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可能污

染水体的活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

更值得追问的是11月2日至3日不明身份人员的暴力捕捉行为。不仅妨碍当地相关部门对事件的执

法与管理，更激增公众不满情绪与质疑，引发恶劣社会影响！但截至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对涉事

人员身份、动机及处理进展仍未公开，公众对此行为的质疑持续发酵。

官方回应"呼吁"之外为何缺少法律亮剑？



从2023年志愿者在山林中救助被放生猫，到2025年放生闹剧后的暴力捕捉，迎咀水库的案例反

复证明：仅靠“理性放生”的道德呼吁，既挡不住逐利或盲目的放生行为，也护不住那些被当作

“功德道具”的猫。

* 本次救援有序开展，现场急缺志愿者，致敬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志愿者

对于水源地保护这一法律红线，监管部门需要前置预防与事后严惩的硬措施；而对于动物生命，

更需要跳出“放生即善”的伪命题。真正的善意从不是将生命随意抛入险境，更不该让动保志愿者

为他人的“伪善”持续买单。

公众期待的不仅是一份"水质达标"的通报，更是对违法者的明确处理、对监管漏洞的切实修补。

毕竟，法律的威严不该止于纸面，生态保护与生命敬畏更不能依赖"道德自觉"。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我们建议当地有关部门靶向发力：一是压实巡查责任，由

水库管理所联合派出所加密放生高发时段巡逻，增设带夜视功能的监控并接入执法平台，对

违规放生者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从严处罚，杜绝“只劝不罚”；二是规范收容救

助，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主动对接当地动保组织、流浪动物救助站、动保志愿者开展猫只

救援行动，并实现人道妥善安置及后续领养跟踪；三是彻查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抓猫行为，公

安机关以志愿者视频为线索，溯源涉事人员，依法处理后公开结果，回应公众对“执法公信

力”的关切。

监管不能止于"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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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流浪动物守护计划👆

 “月捐人计划”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https://mp.weixin.qq.com/s/_sRCD-QGqxp7L53jj4DaUA
https://mp.weixin.qq.com/s/_sRCD-QGqxp7L53jj4DaUA

